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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前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5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而編製。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

者貫徹一致，惟於本期間內採納下列新會計政策。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指因具有投資潛力而持有之物業，而租金收入乃按公平原則磋商訂定。

投資物業按結算日之公開市值入賬。投資物業估值產生之任何盈餘或虧絀概撥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內或從該儲備

中扣除；倘若該儲備之結餘不足以抵銷按整個投資組合計算之虧絀，則超逾投資物業重估儲備結餘之虧絀數額會

於損益賬內扣除。倘若過往已於損益賬內扣除虧絀而其後出現重估盈餘，則有關盈餘會計入損益賬內，惟以過往

所扣除之虧絀數額為限。

出售投資物業時，該物業於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中應佔之結餘數額會撥入損益賬內。

除非有關租約尚餘年期為二十年或以下，否則投資物業概不予折舊。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業務之分類分析如下：

分類營業額 分類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護膚及保健 6,292 – (4,732) –

珠寶貿易 16,646 – 860 –

鋼鐵貿易 15,425 – 929 –

其他產品貿易 12,414 – (57) –

酒類貿易 3,580 4,713 (286) (117)

已終止業務（附註3）
紹興酒釀造及貿易 – 91,681 – 20,162

54,357 96,394 (3,286) 20,045

未分攤之收入 917 92

未分攤之開支 (6,578) (26,151)

經營業務虧損 (8,947) (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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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本公司訂立一項有條件協議（以及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訂立一項補充協議），向

獨立第三方以代價約為45,000,000港元出售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All Paramount International Limited（「All Paramount」）

已發行股本之全部權益（「出售」）。All Paramount之主要資產為持有於東風紹興酒有限公司（「東風」）之49%股本

權益，其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紹興酒生產及經銷。出售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出售日期」）

完成。

根據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益通食品工業有限公司（「益通食品」）與東風之另一合營伙伴（「中國合營伙伴」）於一

九九八年訂立之協議（「表決協議」），中國合營伙伴無條件同意於東風日後所有股東大會上作出對益通食品有利之

表決。因此，東風於過往年度均被視作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中國合營伙伴獲正式批准將其持有東風之股權轉讓予浙江中國輕紡城集團有限公司（「輕

紡」）。輕紡及中國合營伙伴表示，由於最近公司政策變動，表決協議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不再有效。因此，

東風於回顧期間至出售日期止乃被視作本集團之聯營公司。

4. 經營業務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878 7,654

呆壞賬之撥備 581 1,923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就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之稅率作出撥備。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

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當地之適用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得稅

香港 281 –

其他地方 – 4,708

遞延稅項 1 –

282 4,708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

香港 47 –

其他地方 2,553 –

2,600 –

2,882 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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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經常業務虧損淨額11,35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9,105,000港元）及本期間已

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9,336,213,830股（二零零三年︰3,993,409,113股）計算（經調整以反映購股權行使及發行股

份作為收購附屬公司代價之影響）。

由於期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本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產生反攤薄影響，而去年同期並無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

該等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7. 收購附屬公司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收購Profit Team Consultants Limited (「Profit Team」)及佳豐有限公司（「佳豐」）已發行之100%

股本、錦豐有限公司（「錦豐」）已發行之75%股本，以及銀龍國際有限公司（「銀龍」）已發行之80%股本。

下表概列收購之影響︰

千港元

所收購之資產淨值 11,876

收購所產生之商譽 106,621

代價 118,497

已收購之附屬公司為本集團之業務營運貢獻18,802,000港元，並分別動用16,364,000港元及12,026,000港元於投資

活動及融資活動。

8. 出售附屬公司

已計入本集團本期間業績之附屬公司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出售日期之業績載列如下︰

千港元

營業額 –

經營成本 –

財務費用 –

佔聯一間營公司業績 8,826

除稅前溢利 8,826

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應計稅項 (2,553)

期內溢利 6,273

於出售當日，附屬公司之資產淨值如下︰

千港元

所出售之資產淨值 50,091

變現之換算儲備 (6,238)

43,853

出售收益 1,446

代價 45,299

已出售之附屬公司對本期間本集團現金流量並無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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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本開支

本期間投資物業與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概述如下：

物業、機器

投資物業 及設備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 175,064

添置 12,485 1,741

收購附屬公司時購入 61,522 4,517

重估產生之盈餘 5,500 –

出售 – (177)

出售附屬公司時抵銷 – (175,019)

折舊 – (878)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79,507 5,248

10. 商譽

商譽主要為購買成本超逾本集團佔所收購附屬公司於收購日期之可辨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價值之數額，及撥作資

本並按其估計可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以二十年為限）。

11. 應收貿易賬款

與客戶訂立之交易條款大部份以信貸為主，其信貸期為30日至150日。高級管理層定期審核逾期未付款項。

以下為於結算日根據交付貨品及提供服務之發票日期而作出之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撥備）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52,310 8,779

三個月至六個月 46,822 2,799

六個月以上 7,485 1,739

106,617 13,317

12.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於結算日根據購入貨品及獲提供服務之日期而作出之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48,223 18,942

三個月至六個月 13,935 322

六個月以上 4,083 2,629

66,241 2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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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5,000,000,000股（二零零三年：25,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50,000 250,000

50股（二零零三年：50股）每股面值1,000,000港元之

可換股優先股 5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0,326,818,226股（二零零三年：7,986,818,226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 103,268 79,868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股本出現下列變動︰

(a)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二日及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分別以每股0.012港元及0.02港元之議定價格

配發720,000,000股及900,000,000股普通股，並按完成收購日期股份於聯交所之收市價分別為每股0.018港元

及0.015港元入賬，作為收購附屬公司之部份代價。

(b)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一日及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二日，因本集團之員工和董事及本集團之業務夥伴行使獲授

之購股權，而按每股0.0198港元之價格分別發行85,000,000股及170,000,000股普通股，並於二零零四年五月

十三日，按每股0.0144港元之價格發行465,000,000股普通股，所得總現金代價為11,745,000港元。

本公司股本之變動概列如下︰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7,986,818,226 79,868

發行股份作為收購附屬公司之代價 1,620,000,000 16,200

行使購股權 720,000,000 7,200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10,326,818,226 103,268

14.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15.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結算日有下列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33,818 2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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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結算日後事項

(a) 根據兩份同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六日訂立之配售協議及認購協議，本公司主要股東Ample Glory Limited同意

透過配售代理向獨立投資者配售1,000,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每股作價0.011港元，同時按相同價格認購

1,00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先舊後新配售」）。扣除開支後認購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0,640,000港元。先舊

後新配售已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日完成。

上述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刊發之公佈內。

(b)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一項有條件買賣協議，以收購Daiwah Company

Limited（「Daiwah」）股本中之全部股權，總代價為28,500,000港元。Daiwah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

數碼輸出全方位解決方案，如藝術品生產及廣告、裝修及櫥窗佈置之圖象設計。代價以發行價每股0.011

港元配售及發行合共455,000,000股之本公司普通股及現金23,495,000港元支付予賣方。收購已於二零零四

年八月十三日完成。

收購構成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六日刊發之通函內。

17.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予重新分類，以與本期間之呈報方式貫徹一致。

18. 中期財務報表之通過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獲董事會通過。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54,4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96,400,000港元），以及股東應佔虧損淨
額約11,4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9,100,000港元）。本期間之營業額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去年同期」）減少44%，而虧損淨額亦下降了60%以上。去年同期之營業額及虧損淨額均來自
酒類業務，而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四年初出售大部份酒類業務。為擴大本集團之收入來源，本集團由二
零零三年底開始將旗下業務作多元化發展。本集團已於本期間購入多項新業務，而於本報告內僅審閱
了收購後之賬目。

業務回顧

酒類業務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出售於All Paramount 之全部權益。All Paramount為持有東風49%權益之控
股公司，而東風主要在中國從事紹興酒之生產及經銷。由於本集團已終止與東風另一名股東之投票同
盟協定，故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後東風已不再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基於本集團於東風已成為少數
股東，本集團決定出售於東風之酒類業務權益並將業務於其他不同市場上作多元化發展，以擴闊本集
團之收入基礎。

護膚及保健業務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初，本集團收購Profit Team，該公司主營國際護膚及化妝品牌產品之銷售及市場推
廣業務，以及美容中心業務。面對化妝及護膚品零售業市場之激烈競爭，Profit Team之表現未如理想，
並於本期間錄得虧損。管理層已重組Profit Team之業務，因應批發業務之市場競爭熾烈程度較低及支
援該業務所需之成本較輕，集團已在香港及中國展開化妝及護膚品批發業務，同時精簡零售方面之業
務。管理層預期該業務日後之業績將有所改善。


